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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合同类型及金额：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（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都

工厂废水处理项目），合同金额为 81,654,436.05 元。 

 合同生效条件：合同自双方签字、盖章且具备开工条件时生效。 

 合同履行期限：305天。 

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：该合同的签订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工

业环境服务领域的竞争力，有利于扩大公司经营规模。该合同的正常履行对公司

当期及明年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、合同价格、支付方式、履行

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，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

如遇政策、市场、天气的等不可预计或者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合

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。 

 

一、审议程序情况 

2017 年 11 月 10 日，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一

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发来的《中标通知书》，确认公司（联合体牵头人）和中

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（联合体成员）为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

司成都工厂废水处理项目的中标单位，详见公司 2017-057 号。2017 年 12 月 22

日公司收到各方签署完毕的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，合同订立无需提交董事会审

议。 

二、合同标的和合同当事人情况 



（一）合同标的情况 

1、工程名称：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都工厂废水处理项目。 

2、工程地点：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都工厂厂区内。 

3、工程内容：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都工厂废水处理项目工程设计-施

工一体化总承包。 

4、合同工期： 305 天。 

5、合同金额：81,654,436.05 元。 

（二）合同当事人情况 

1、合同签署方 

发包人：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

承包人：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（牵头人） 

       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（成员） 

2、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(中外合资) 

注册地：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 

法定代表人：徐留平 

注册资本：2428200.00 万人民币 

股东：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、大众汽车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、德国

大众汽车股份公司、德国奥迪汽车股份公司 

经营范围：生产德国大众、奥迪 ABCD 级系列轿车、奥迪 V6 系列发动机及

其总成、零部件，并销售自产产品、提供售后服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公司与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最近三年公司与其签订的

同类型主要合同情况如下： 

签约时间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（万元） 

2015.9 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二期项目污水处理站

总承包项目施工合同 
2,409.50 

2015.9 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二期涂装车间废水预

处理项目总承包项目施工合同 
1,297.67 

2016.1 
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长春工厂一厂结构更新涂装车间

废水处理项目施工合同 
1,786.77 

2016.5 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青岛工厂废水处理设备项目施工 2,486.29 



合同 

3、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注册地：江岸区解放公园路 41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杨书平 

注册资本：6160.00 万元人民币 

股东：中信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

经营范围：承担国内外工程的勘察、测量、监测、检测、咨询、规划、设计、

造价、监理、施工图审查及上述项目所需设备、材料的进出口（但国家限定公司

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；工程项目总承包、施工、安装、技术咨

询及项目管理；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；环境污染治理设施

运营；工程环境评价。（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的期

限内方可经营）。 

公司与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4、联合体职责分工 

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负责项目设计工作；中持水务股份

有限公司负责项目设施、设备的采购、施工、调试、试运行、验收移交等其他工

作。 

三、合同主要条款 

1、合同金额：81,654,436.05 元。 

2、工程地点：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都工厂厂区内。 

3、合同工期： 305 天。 

4、违约责任 

承包人确保工程质量合格，凡达不到国家规定合格标准的部位，工序无条件

修复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，费用由承包人承担，约定工期不调整。承包人所

实施的工程质量不合格的，除无条件返修直至合格外，还应向发包人承担违约责

任，违约金最高为合格价款的 5%。 

5、争议解决方式 

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，按下列第 2 种方式解决： 

（1）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； 



（2）向项目所在地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6、合同生效条件：合同自双方签字、盖章且具备开工条件时生效。 

四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合同的签订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工业环境服务领域的竞争力。若合

同正常履行，对公司当期及明年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积累相

关经验和能力，有利于扩大公司经营规模。 

2、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不会因履行合同对合同对

方形成依赖。 

五、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

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、合同价格、支付方式、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

确约定，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遇政策、市场、天

气的等不可预计或者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

行。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12月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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